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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石河子大学师范类专业教学技能竞赛规程 
 

第一条  竞赛宗旨 

进一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对师资培养的需求，提高师范

生教学技能，加强师范生实践应用能力；检验师资培养质量，加

强教师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，促进教师教育全面发展。 

第二条  竞赛组织机构 

石河子大学师范类专业教学技能竞赛由教务处主管，师范学

院主办。竞赛办公室设立在师范学院，并由师范学院牵头组织成

立专家评审组。 

第三条  竞赛时间 

每年举办一次，时间定为五月中上旬。 

第四条  竞赛对象 

学校内各师范类专业二年级及以上所有本科、专科学生。 

第五条  竞赛项目 

石河子大学师范生专业技能教学竞赛由教学设计、课件制

作、即席说课、模拟上课·板书四个部分组成。学生在赛前两天

抽取教材内容进行准备，正式比赛当天提交相应材料并参赛。 

教学设计：选手根据赛前抽取的教材内容，按照课程标准提

供 1 课时的纸质版及电子版教学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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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件制作：选手根据赛前抽取的教材内容，提交 1课时的电

子版课件材料。 

即席说课：选手根据赛前抽取的教材内容，进行即席说课，

时间为 15分钟。 

模拟上课•板书：选手根据自己制作的教学设计，运用自己

制作的课件，在微格教室选取核心内容进行模拟上课•板书，教

室内可有相同专业的大一学生作为模拟学生配合上课，时间为

20 分钟。 

第六条  竞赛程序 

竞赛分为两类三组，即“学前·小学教育类”和“中学教育

类”其中中学教育类分为文科和理科两个组别，采用专业内选拔

赛和校赛两个阶段进行。专业内选拔赛由各专业所属学院负责组

织，校赛由师范学院负责组织。 

第七条  奖项设置 

竞赛分别设立全能奖和单项奖，对获奖的学生给予表彰奖

励，奖项数量由专家组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赛事评选结果确定，

评奖比例不超过参赛总人数的 30%。 

第八条  经费及保障 

竞赛活动经费由学校教务处按照《石河子大学本科生学科竞

赛组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石大教发〔2017〕18 号）核定资

助范围和经费额度。获奖证书由教务处统一印发。竞赛办公室按

照校赛结果推荐获奖学生参加省赛。 
 

 

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石河子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6 日 
 


